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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 

公司的关注函（中小板关注函 2019 第 332 号）的回复 

 

大华核字[2019]005336 号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由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《中小板关注函

【2019】第 332 号》（以下简称关注函）奉悉。我们已对关注函

所提及的康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康富科技）财务事项

进行了审慎核查，现汇报如下： 

关注函第三条第 11 点：康富科技年报显示，康富科技 2016

年至 2018 年研发费用资本化金额分别为 358.25 万元、334.63 万

元、685.11 万元，请公司说明 2018 年资本化金额较 2017 年增长

104.74%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说明康富科技研发费用资本化是否符

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，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回复意见： 

一、2018 年资本化金额较 2017 年增长 104.74%原因及合理性 

近年来，康富科技在原有技术储备的基础上，加大前沿技术

研究，除常规研发项目外，新增 80KW 高效节能涡喷发电机项目、

15kW 高效汽车电动机项目研制。 

上述两个项目于 2016 年陆续启动，2018 年完成并进行资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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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，金额为 357.44 万元，占康富科技 2018 年资本化金额 52.17%。 

除上述两个项目外，公司常规研发项目 2016 年、2017 年、2018

年资本化金额稳定合理，分别为 358.25 万元、334.63 万元、327.67

万元（不包含上述两个项目资本化金额）。 

上述两个项目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80KW 高效节能涡喷发电机项目 

（1）研发周期：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 

（2）研发投入：2017 年度 67.35 万元，2018 年度 188.15 万元，

合计 225.50 万元，其中：资本化金额 244.06 万元，费用化金额

11.44 万元。 

（3）使用储备专利情况： 

序号 专利类别 专利名称 受理时间 授权时间 

1 实用新型 一种八极中频发电机 2014.7 2015.1 

2 实用新型 一种高转速发电机转子冲片的固定装置 2014.12 2015.5 

3 实用新型 一种高转速发电机空心圆转轴的转子 2015.9 2016.6 

（4）形成专利情况 

序号 专利类别 专利名称 受理时间 授权时间 

1 发明 一种新型定子端部接线工艺 2016.8 2019.5 

2 发明 一种高速航空航天用涡喷发电机 2017.4  

3 实用新型 一种高速航空航天用涡喷发电机 2017.4 2017.12 

4 实用新型 一种实时测量转子绕组温度的发电机 2017.4 2018.2 

综上，该项目是我国航空电机首次自主研制产品，对研发实

力要求较高，于前期陆续形成部分技术储备并形成部分专利。区

别于传统发电机，该项目研制使用新材料、新工艺，研发周期长、

研发投入大，研制成功后，填补国内空白，替代进口产品，符合

国家大力扶持军工装备和高端装备制造，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

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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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15kW 高效汽车电动机项目 

（1）研发周期：2016 年 9 月至 2018 年 2 月 

（2）研发投入：2016 年度 6.83 万元，2017 年度 48.83 万元，

2018 年度 65.70 万元，合计 121.36 万元，其中：资本化金额 113.38

万元，费用化金额 7.98 万元。 

（3）形成专利情况： 

序号 专利类别 专利名称 受理时间 授权时间 

1 发明 一种高转速轻量化电机 2018.7 2019.2 

综上，该项目的开发为电动汽车、有轨无轨机车等领域提供

更加高效节能的环保产品，同时该产品/技术还可拓展应用到船舶

中的电力推进系统，成为公司船电集成系统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

部分。船舶电力推进系统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，对降低能耗，

节约能源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，将成为未来绿色船舶

前进的动力。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康富科技 2018 年资本化金额 685.11 万元

较 2017 年资本化金额 334.63万元增长 104.74%是合理性。 

二、研发费用资本化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 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—无形资产》第七条规定：“企业内

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，应当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。

研究是指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

计划调查。开发是指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，将研究成果或

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，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

进的材料、装置、产品等。 

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上述规定，康富科技制定了研发费用资

本化和费用化的判断标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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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阶段：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等而进行的独

创性的有计划调查、研究活动的阶段。 

开发阶段：在进行商业性生产或使用前，将研究成果或其他

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，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

材料、装置、产品等活动的阶段。 

企业内部研究和开发无形资产，在其研究阶段的支出全部费

用化，计入当期损益；开发阶段支出符合条件的资本化，不符合

资本化条件的计入当期损益。 

在各项目的前期阶段，康富科技进行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和理

论研究，并完成专家验证，研发项目在通过专家论证，开始领料

进行样机试制生产作为资本化时点，后续发生的支出符合资本化

条件的进行资本化。 

经核查，我们未发现康富科技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研发阶段和

开发阶段划分不准确，开发阶段资本化金额不合理的情形。 

专此说明，请予察核。 

 

 

大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中国·北京 

 

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

 

 二〇一九年九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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